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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出行变得“无处可行”》后续

“老大难”路段临时违停谁来管
■记者 贾洁楠

10月29日，本报报道了机动车抢占自行车道停车，导致骑自行车出行的市民“寸步难行”，抢占自行车道的多为临时停车，治理难度较大（详见10月29日6

版《绿色出行变得“无处可行”》）。报道刊发后，有网友向《瑞网议事厅》反映，塘河北路安泰宾馆十字路口的自行车道长期被车辆停占，只留下勉强能让一人

通过的宽度。该网友质疑，如果临时性的违停难以管理，那么一些长期被车辆占据的“老大难”自行车道堵点，能否还骑行者们通畅呢？

网友：过这些路口，简直是在比身材

“安阳街道塘河北路安泰商务宾馆

前，每天都有很多车辆停放，占用了人行

道，自行车道已然淹没在车辆中，非常拥

挤。行人路过都要从车缝中穿过，身形

稍微壮硕一点的人就挤不过去，更别说

自行车了。这是用来比苗条的吗？”网友

“adeyi”说。

记者在此前采访中发现，一些自行

车道或者自行车点被机动车长期占据，

造成通行不畅，其中也包括网友反映的

安泰商务宾馆前人行道。

图 A，在安阳路与塘河北路交叉路

口的安泰宾馆前划有若干个车位，但是

车位被停满后，车辆都会沿着人行道边

缘的隔离墩停成一个弧形，自行车道基

本被截断。

图 B，在罗阳大道与陈虬路交叉路

口阳和小区西面的公共自行车借车点，

记者采访当天 16 时半，只有 4 辆自行车

可借，但是空桩前都被车辆停占，市民若

想还车或自行车公司想要增加自行车都

非常困难。

图 C，在新江南人家对面的公共自

行车借车点，与阳和小区西面的借车点

一样。一个正想还车的阿姨告诉记者，

每天来这里还车都要“靠造化”，不是因

为满桩，而是自行车桩前几乎都成为沿

路商家的停车场。

图 D，在安阳路与隆山东路交叉路

口，万好万家酒店、农业银行、华夏银行

前的空地也被大量机动车占据。一辆车

横停在自行车道上，与停在一旁的车辆

对自行车道形成包围之势。而华夏银行

前的自行车道本与东侧的桥相连，但是

桥下长期被车辆占据，通行困难。华夏

银行的保安告诉记者，这里每天都停着

车，有些停的时间长有些停的时间短，有

时候就算旁边还有车位，也会有车主图

方便停在桥下。图为骑电动车的市民正

在艰难通过该路段。

对于记者上面整理的这些堵点，市交警大队安阳中队队长曹启局认为，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在不具备停车条件的人行道，有关职能

部门应该在实地考察后进行隔离，比如使用隔离墩，这是防止车辆爬上人

行道阻塞行人与自行车通行的有效方法；另外一方面是，在停车难的大环

境下，不能浪费停车资源，在宽度及通行条件允许的人行道上应当适当施

划停车位，供市民停车。

“前提是这些车位施划后一定要加强管理，否则就很容易形成顽固堵点，

所以交警也会在工作时间着重处罚人行道没有停车入位和违停占道的车

辆。”曹启局说，其实我市的自行车道堵点远不止这 4 个，仅仅疏通这几个点

对整个道路通行大环境也是杯水车薪，难以让所有市民满意。因此还是

需要持续严查期间的大力度，对辖区内的所有路段的违停行为严格处罚

和引导。

曹启局说，交警整治自行车道堵点是一方面，另外还需要市民加强文

明停车意识，积极参与绿色出行，共同营造良好的交通出行环境。

市治堵办：对违停车辆没有执法管理权

这些路口乱停车归谁管？记者首先

采访了市治堵办。市治堵办的一位工作

人员表示，公共自行车是治堵办牵头建

设的，因此也会经常有市民以及公共自

行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向治堵办

投诉自行车道被堵，但是治堵办对于违

停车辆没有执法权。该工作人员说：“我

们也非常希望交警和城管执法局能够加

强对这些违停车辆的管理力度，让自行

车道真正成为绿色通道！”

城管执法局：将积极配合交警部门联合执法

随后，记者采访了城市管理与行政

执法局副局长金宗龙。金宗龙表示，他

也经常骑自行车上下班，对于记者所说

的情况深有感触。

金宗龙告诉记者，城管执法局目前

能明确的职责只是维护市容市貌，机动

车长期占据自行车道的情况确实也破坏

了市容市貌。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

生管理条例》，城管执法局有义务管理，

但是更实际地说，该行为破坏了交通环

境，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中“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法

律效力高于条例，常规来说，应该需要交

警部门来牵头管理，城管执法局随时可

以配合交警联合执法，如有需要，城建监

察大队工作人员也可以配合常规的站岗

监督工作。

“目前我局相关文件正在由温州市

人民政府向省人民政府提交，因此具体

的职能还未确定，一旦我局得到人行道

违停执法权的授权，我局将负起相关责

任。”金宗龙说，大量车辆长期违停的处

理，不能仅仅依靠抄告单，而应该提前树

立警示牌告知，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对前

来停车的车主进行引导。

交警部门：不能停的应隔离 可停放的需规范


